（2011.11.23）行政诉讼法专题讨论行政诉讼法的修改（文本）
姚来燕：各位老师：我们从10点钟开始，一起讨论行政诉讼法的修改，请大家积极发言。与系统教师一起讨论行政诉讼法的修改
前几年讨论行政诉讼法修改的焦点主要集中在这几个方面
1、扩大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
2、将抽象行政行为纳入司法审查的范围
3、完善行政附带民事诉讼的运作程序
4、增设行政诉讼调解制度
5、增设行政诉讼简易程序
姚来燕：关于行政诉讼功能定位的再认识
行政诉讼功能定位有权利救济、监督行政权、解决争议、支持和维护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职权。追求的核心价值不同，功能定位就会不同。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认为：第一位是救济权利，第二位是解决行政争议，第三位是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职权。
比如，行政合同（公法合同）由那个法调整？比如公共资源开发的合同，私法调整很困难。
自治组织内容关系由公法或是私法调整，也是值得讨论的。
姚来燕：关于行政诉讼基本特征的探讨
比如原告只能是行政相对人，行政主体能否成为原告，需要讨论。比如父母不让子女接受义务教育，政府是否可以作为原告起诉？
行政机关的举证责任问题也值得讨论。
姚来燕：“红头文件”能否被起诉 ？
马怀德教授认为：起草行政诉讼法时，考虑到诉讼对象如果不受任何限制不现实，所以用了一个很特别的概念叫具体行政行为，只有具体行政行为才可以被诉。当时认为行政法规、规章和其他抽象行政行为是有其他监督途径的，比如人大可以监督、上级政府可以监督，可能会解决行政法规、规章违法不当的问题。修改行政诉讼法应该有个基本原则，除了行政法规、行政规章和地方政府规章不能受理外，其他所有行政机关实施的不管以什么形式实施的，只要对相对人利益产生了影响，对公共利益产生了损害，比如以会议纪要形式、以行政命令形式作出的，甚至以什么意见的形式，不管是内部的还是外部的，不管是名义上是合法的还是违法的，都应该接受司法监督，纳入行政诉讼受案范围。因为这些文件没有严格的制定程序，风险度比较高，影响面很广，如果损害相对人的合法权益会更加严重。从中可以看出“红头文件”可以被起诉。
姚来燕：对行政诉讼合法性审查原则的探讨
不但要审查合法性，也要审查合理性、合目的性。
姚来燕：行政诉讼中司法权与行政权关系的认识
司法权与行政权的平衡问题，司法谦抑如何理解，如何把握？过去一般认为司法对行政是监督关系。
姚来燕：对行政行为效力的认识
要将法律行为与事实行为区分。要将行政决定、行政规定、准行政决定、行政合同分类讨论。行政行为效力的实现是个过程。
姚来燕：关于诉讼参加人
应松年教授认为：关于诉讼参加人，一个比较困难的问题就是经复议、裁决的案件提起诉讼时，谁来当被告?裁决一般指的是行政机关对民事案件所作出的裁决。而英美国家对和行政有关的民事案件也可以受理，也就是说对行政有关的民事案件行政机关设立的纠纷解决机制也可以受理，所以行政机关解决争议不仅仅指行政争议，也指与行政相关的，尤其是与社会法有关的案件。
姚来燕：关于行政诉讼法修改问题的总结
应松年教授认为：行政诉讼法的修改有一个非常方便的条件，因为最高人民法院针对行政诉讼法已经出台了好几个司法解释，相当一部分问题实际上都已经解决了。但存在的困难也很多，分歧也大。我国的三大诉讼法的修改中，在2007年,民事诉讼法进行了首次修改,但修改内容不多。刑事诉讼法年对该法进行了首次大修。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的修改已经纳入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特别是前两部法律的修改已列入2011年立法计划。
姚来燕：关于行政诉讼法修改的讨论今天到这里结束，但关于行政诉讼法修改的热点问题希望我们继续关注。再见！
姚来燕：各位老师，讨论到此结束，再见！
